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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关于对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2〕

7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并于 12月 31日对《决定书》的内容进行了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5号）。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通报、传达。为抓好整改工作，全面完成查纠整改，形成长

效机制，公司召开专项会议，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决定书》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和责任部门。2023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整改计划，并于 1

月 30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号）。公司聘请了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和北京市康达（长沙）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康达”）对相关整改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现将整

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整改情况

（一）问题一：软件集成贸易业务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021 年 11月，你公司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向供应商上海朔奇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向客户上海臻希贸易有限公司、南京艾尔

特光电有限公司销售的软件集成贸易业务，资金流转形成闭环，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和《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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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在收到《决定书》后迅速启动内部核查机制，对公司及丽水运盛人

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丽水运盛”）开展全面核查，在核查过

程中发现公司个别时任高级管理人员为了完成业绩考核，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虚

构交易的违规行为，上述虚构交易于 2021年形成的收入为 7,797,060.82元。

根据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陈述，公司个别管理人员通过自然人洪某介绍认

识自然人张某，自然人张某介绍自然人曹某，上述三名自然人统称为“外部自然

人”。公司个别管理人员要求外部自然人为公司介绍贸易业务，并口头承诺给予

相应经济补偿。据了解，公司供应商上海朔奇商贸有限公司与客户上海臻希贸易

有限公司、南京艾尔特光电有限公司均为曹某实际控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安排丽水运盛与供应商上海朔奇商贸有限公司签署采购

合同，并与下游客户上海臻希贸易有限公司、南京艾尔特光电有限公司签署销售

合同，利用虚构交易的方式通过支付采购合同款方式由丽水运盛向上海朔奇商贸

有限公司付款，再由“外部自然人”安排将上述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入上述客户，同

时，“外部自然人”亦安排部分外部资金注入上述客户，最终通过客户销售回款方

式将资金转回丽水运盛。

公司根据上述个别管理人员陈述情况以及提供的虚构交易相关项目、丽水运

盛签署的合同清单和部分资料进行自查并对前期会计差错追溯调整。但由于曹某

因涉及其他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无法配

合公司完成上下游及相关方资金穿透核实工作，因此可能会对核查结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陈述虚构交易所涉及相关公司进行了股权穿透等

核查方式，未发现上述客户、供应商、“外部自然人”及其关联企业、涉及资金闭

环的企业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上述客户、供应

商、“外部自然人”及其关联企业、涉及资金闭环的企业与公司（丽水运盛正常采

购付款、销售回款除外）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资金往来情况。

因无法查实上述资金闭环详细情况，为消除资金闭环事项对公司造成的财务

影响，确保公司财务报表真实、准确、完整。公司认为上述业务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四条、第五条和《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基于上述情况，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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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对 2021 年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51,867,367.43 -7,797,060.82 44,070,306.61

净利润 15,239,470.66 -7,797,060.82 7,442,409.84

预计负债 4,313,700.00 7,797,060.82 12,110,760.82

未分配利润 -114,528,181.94 -7,797,060.82 -122,325,242.76

2、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对上述会计差错调整进行复核。中兴财光华就会计

差错调整事项出具了《关于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 105029号），认为：公司的

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对 2020-2021 年度

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进行了如实反映。

3、对贸易业务的开展与执行加强风险管控，坚决杜绝虚构交易等违法违规

行为。

（1）完善制度建设。公司将对贸易业务及财务内控的相关管理制度持续进

行梳理、完善，进一步从制度建设层面夯实管理执行基础。

（2）加强对交易方的评价与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准入机制及动态跟

踪机制，对合作方的选择进行严格要求，加强对供应商、客户及业务背景的真实

性审查，确保业务真实、合规，做到事前杜绝风险交易。

（3）规范合同管理。公司要求进一步加强合同管理，完善合同管理制度，

规范合同签订审批流程，突出加强合同的法律审核，结合多元化方式，对合同的

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若发现执行情况有偏差及时汇报与评估。

（4）加强单据审核与实物管理。严格要求业务部门交接单据的规范性，充

分发挥法务、内审、财务等职能部门的专业作用，严格审查合同、发票、物流等

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分析资料之间的逻辑合理性，防范出现单据伪造、变造风险。

通过收集实物流转资料、询问流转情况、现场核对实物信息、核对多方台账登记

信息等方式，加强对实物流的监督管理，确保贸易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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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大资金管控力度。公司将严格检查交易方资信情况，通过背景调查，

防范资金信用风险；强化对收支情况的监控力度，对资金流转建立常态化自查自

纠机制。

4、全面加强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和财务信息质量。

为加强自身业务水平建设，公司相关业务部门通过加强对《企业会计制度》和《企

业会计准则》的学习与实践，全面提高财务工作水平和财务信息质量。同时，在

日常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与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联系，寻求专业意见以提高

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5、公司持续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加大对信息披露规则的培训与宣贯力度，

提高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尤其涉及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重点培训和监督。

6、开展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学习培训，端正态度，汲取教训，深入反思，切

实提高合规意识和规范运作水平。

整改期限：整改完成，长期持续规范执行。

（二）问题二：对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 PPP 项目会计处理不规范

你公司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 PPP项目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

（财会〔2021〕1 号，以下简称 14号解释）进行会计处理。

整改情况：

1、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 PPP项目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财

会〔2021〕1 号，以下简称 14号解释）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就丽水 PPP项目和 2015-2019年时任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并结合公

司年审报告，得悉当时会计核算处理的方式：

（1）公司将丽水 PPP项目作为混合模式进行会计核算，就政府支付的 1767

万元作为金融资产折现计入长期应收款；

（2）BOT项目软件总价为 6164.5 万元，丽水运盛按整体价格约 88.5折分包

给融达信息，分包总价约为 5458.02万元。

（3）融达信息 3 期软件分别于 2015、2016、2017 年按进度完成，分别按分

包合同价格在合并层面确认收入。

（4）由于项目投标总价为 6164.5万元，则以此认定该价格为公允价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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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合并层面将该价格与分包价格的差异 706.476 万，在 3 年中按照比例分期补

确认（该确认金额不包括硬件等其他建造成本）。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一、相关会计处理：1、社会资

本方提供建造服务（含建设和改扩建，下同）或发包给其他方等，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确定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并进行会

计处理，确认合同资产。5、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

间，满足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

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

项，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社会资本方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 PPP 项

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

其他金融资产）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并结合公司历往的会计核算，对公

司会计核算更正追溯。基于 14号解释于 2021 年 1月 26日生效，且解释中明确了

2020年 12月 31 日前发生的相关业务，应当进行追溯调整。故公司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年度为 2020年及 2021 年，2020年及以前年度的，公司进行了追溯调整。具

体如下：

（1）对 2020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22,613,771.67 -3,268,950.00 19,344,821.67
合同资产 9,605,862.28 9,605,862.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12,360.78 -1,312,360.78 -
其他流动资产 385,795.59 144,510.31 530,305.90
流动资产合计 120,675,853.99 5,169,061.81 125,844,915.80
长期应收款 5,924,789.26 -5,924,789.26 -
无形资产 37,023,470.46 17.65 37,023,488.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3,398,528.82 -5,924,771.61 207,473,757.21
资产总计 334,074,382.81 -755,709.80 333,318,673.01
应交税费 4,422,639.17 -55,527.43 4,367,111.74

流动负债合计 87,260,981.78 -55,527.43 87,205,454.35
负债合计 105,748,890.17 -55,527.43 105,693,362.74
未分配利润 -128,114,579.99 -560,145.89 -128,674,725.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23,778,978.17 -560,145.89 223,218,832.28

少数股东权益 4,546,514.47 -140,036.48 4,406,477.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8,325,492.64 -700,182.37 227,625,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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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4,074,382.81 -755,709.80 333,318,673.01
营业成本 22,901,482.38 -17.65 22,901,464.73

资产减值损失 466,800.00 466,800.00
营业利润 12,239,782.07 -466,782.35 11,772,999.72
利润总额 12,130,842.91 -466,782.35 11,664,060.56
净利润 10,653,842.05 -466,782.35 10,187,059.70

持续经营净利润 10,653,842.05 -466,782.35 10,187,05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9,639,487.16 -373,425.88 9,266,061.28

少数股东损益 1,014,354.89 -93,356.47 920,998.42

（2）对 2021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26,560,369.94 -3,618,930.89 22,941,439.05
合同资产 8,651,322.26 8,651,322.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76,666.46 -1,376,666.46 -
流动资产合计 118,458,456.84 3,655,724.91 122,114,181.75
长期应收款 4,548,122.81 -4,548,122.81 -
无形资产 20,477,588.90 35.29 20,477,624.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6,870,906.54 -4,548,087.52 192,322,819.02
资产总计 315,329,363.38 -892,362.61 314,437,000.77
应交税费 5,242,031.12 -186,714.97 5,055,316.15
合同负债 4,819,558.78 84,905.66 4,904,464.44

其他流动负债 289,173.52 -90,775.35 198,398.17
流动负债合计 65,042,455.29 -147,488.56 64,894,966.73
负债合计 70,401,689.86 -147,488.56 70,254,201.30
未分配利润 -114,528,181.94 108,312,4.15 -113,445,057.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42,762,888.35 -6,713,936.67 236,048,951.68

少数股东权益 2,164,785.17 -1,827,998.20 336,786.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4,927,673.52 -8,541,934.87 236,385,738.6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5,329,363.38 -641,141.49 314,688,221.89
营业成本 21,618,311.42 -17.63 21,618,293.79

信用减值损失 2,266,599.38 20,449.71 2,287,049.09
资产减值损失 161,400.00 161,400.00
营业利润 23,690,550.51 -181,832.08 23,508,718.43
利润总额 18,145,389.79 -181,832.08 17,963,557.71
净利润 15,239,470.66 -181,832.08 15,057,638.58

持续经营净利润 15,239,470.66 -181,832.08 15,057,638.58

（3）对 2022 年度半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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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27,644,822.29 -7,667,700 19,977,122.29
合同资产 12,239,455.28 12,239,455.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410,394.79 -1,410,394.79
流动资产合计 98,535,899.50 3,161,360.49 101,697,259.99
长期应收款 4,659,551.83 -4,659,551.83
无形资产 17,932,056.52 145,201.45 18,077,257.9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723,115.84 -4,514,350.38 201,208,765.46
资产总计 304,259,015.33 -1,352,989.89 302,906,025.45
应交税费 1,399,471.48 -445,754.71 953,716.77
其他流动负债 -45,679.25 -45,679.25
流动负债合计 51,631,351.57 -491,433.96 51,139,917.61
负债合计 65,059,499.14 -491,433.96 64,568,065.18
未分配利润 -119,529,768.03 977,145.51 -118,552,622.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764,781.67 977,145.51 238,741,927.19
少数股东权益 1,434,734.52 -424,416.63 -1,859,151.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9,199,516.19 -882,005.64 138,317,519.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04,259,015.33 -1,373,439.6 302,885,575.73
营业总成本 24,759,796.46 -8.82 24,759,787.65
营业成本 10,359,005.50 -8.82 10,358,996.69
营业利润 -6,183,018.00 8.82 -6,183,009.19
利润总额 -6,260,229.42 8.82 -6,260,220.61
净利润 -5,731,636.74 8.82 -5,731,627.93
持续经营净利润 -5,731,636.74 8.82 -5,731,627.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1,586.09 31,161.77 -4,970,424.33
少数股东权益 -730,050.65 -31,152.95 -761,203.6
综合收益总额 -5,728,157.33 8.82 -5,731,627.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4,998,106.68 31,161.77 -4,970,424.3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30,050.65 -31,152.95 -761,203.6

2、公司聘请的中兴财光华对会计处理更正差错调整进行复核。中兴财光华

该项目的会计处理更正发表专业意见，认为：公司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对 2020-2021 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会计

差错的更正情况进行了如实反映。

3、强化对《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学习，提高合规

意识和专业水平，严格按照准则要求进行核算。

（1）加强对财务人员专业能力的培训，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

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提高基础会计核算水平，提升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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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2）通过专题培训会、外部机构培训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

素质，增强财务人员专业水平。

（3）加强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对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及时与业务部门取得充分沟通，清晰准确反映业务实质，以提高会计核算的准确

性和及时性。

（4）进一步加强与外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联系，对于存在不确定性的重

要事项提前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寻求专业意见以提高财务信息的

准确性。

4、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规范公

司信息披露，对于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

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持续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加大对信息披露规则的培训与宣贯力度，

提高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尤其涉及财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重点培训和监督。

整改期限：整改完成，长期持续规范执行。

（三）问题三：旌德县中医院项目运作不规范

你公司子公司旌德宏琳与旌德县卫计委签署《旌德县中医院经营协议》，约

定旌德宏琳负责旌德县中医院的建设、维护和运营。你公司在本次检查中向我局

提供的协议文本中个别关键内容与实际文本不一致；旌德县中医院项目实际运营

情况与《经营协议》约定不一致；向旌德县中医院收取咨询服务费及提供借款存

在一定法律风险，且对借款及利息收入不存在减值的判断依据不充分。

整改情况：

1、协议版本认定情况。该事项为历史遗留事项，公司联合旌德县有关方面，

就《旌德县中医院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经营协议》”）的历史签署情况进行

核实确认。经核查，《经营协议》目前存在两个版本：一个为文首有“本协议签

署于 2017年 9 月 13日”但文末签字盖章处无手写日期的合同文本（以下简称“913

合同”）；另一个为文首有“本协议签署于 2017年 9 月 13日”但文末签字盖章处有

手写日期“2017 年 9月 18”的合同文本（以下简称“918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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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合同原件是在 2021年实际控制人变更过程中移交的，因当时在公司四川

成都总部只有 918合同的复制件（收到整改决定书后发现原件保管在旌德宏琳位

于安徽省旌德县办公室）而 913 合同有原件，且相关经手人并不知道前任已提交

过 918合同，所以在相关部门要求时提交了 913合同。旌德县卫健委和旌德宏琳

认可 918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旌德县卫健委就《经营协议》合同文本出具

了书面说明：“我委确认，我委与贵司（旌德宏琳）签署的《旌德县中医院经营

协议》的正式文本为文首有“本协议签署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且文末签字盖章处

有手写日期“2017 年 9月 18”的合同文本。”

2、公司的法律责任义务。根据《经营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的

法律责任义务主要为以下几点：

（1）出资建设义务，即出资建设旌德县中医院新院区并按时竣工移交给中

医院使用；

（2）资金负担义务，即经营期内负担旌德县中医院的费用支出；

（3）合理经营管理义务，即经营期内应合理经营管理旌德县中医院，确保

医院公立性质不变、国有资产不大幅减值、员工稳定等各方面；

（4）重大事项报告义务，即经营期内，旌德县中医院的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送卫健委。

3、项目实际运行情况。

公司认为旌德县中医院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与《经营协议》约定的不完全一致，

主要表现在：

因旌德县中医院新院区在 2022年 11月 25日前一直未能经住建部门竣工验收，

不具备《经营协议》“经营权授予条件”约定的“新中医院建设项目完工后需经住建

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的条件。2022 年 11 月 25 日，旌德县中医院新院区

方才通过住建部门的竣工验收，但至今旌德宏琳尚未按《经营协议》被正式授予

经营权。。

（1）《经营协议》约定的中医院项目的经济业务实质及其合法合规性

①经济业务实质

根据《经营协议》的约定，本公司认为，《经营协议》约定的中医院项目的

经济业务实质为公立医院的托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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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未对医院的托管经营予以明确定义和规范。但

根据业界理论和实践做法，一般来说，公立医院托管是指在托管医院的资产权属

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医院性质与基本功能定位不变、财政拨款渠道和标准

不变、职工身份及待遇不变的基础上，公立医院的举办人（托管方）将目标医院

的经营管理权，以契约形式委托给社会资本（受托方）进行管理，受托方通过收

取托管费用、业绩奖励等形式获得回报。

经营协议约定，旌德宏琳出资建设中医院新院区并负责中医院未来的资金需

求，以此获得中医院 60 年的经营管理权，可以通过提供专业服务等形式获取合

理投资回报。经营权终止后，旌德宏琳将中医院“零负债零担保”移交给卫健委。

同时，经营协议约定，中医院的公立性质不变、资产权属不变、职工身份不变。

公司认为，根据《经营协议》，其实质为卫健委将中医院的经营权托管给旌

德宏琳。因此，经营协议约定的中医院项目的经济业务实质为公立医院的托管经

营。

北京康达认为，根据经营协议，其实质为卫计委将中医院的经营权托管给旌

德宏琳。因此，经营协议约定的中医院项目的经济业务实质为公立医院的托管经

营。

②合法合规性

1）医院托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托管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委托关系，经营协议属于民法上委托合同的一种形式。

经核查，当时及目前的有效法律、行政法规均未对医院托管有任何禁止性规定，

相反在国家层面上多是予以鼓励的，详见下文论述。

2）医院托管为国家政策所鼓励

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明确鼓励医院托管的政策性文件有以下几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 号）

“有条件的大医院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可以通过托管、重组等方式促进医疗

资源合理流动。”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鼓励企

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

营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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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38号）“对于资产多元化、实行托管的公立医院以及医疗联合体等可在医院

层面成立理事会。”

《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医管发〔2010〕20号）

“有条件的地区，医院可以通过合作、托管、重组等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

置。”

3）经营协议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认为经营协议的签署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且为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社会

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

北京康达认为，经营协议的签署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

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

社会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该协议合法有效。

（2）实际运行的中医院项目的经济业务实质及其合法合规性

①经济业务实质

由于前期授予经营权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卫健委尚未正式授予旌德宏琳中

医院的经营权。

由于旌德宏琳尚未取得中医院的正式经营权，中医院项目目前实际运行的情

况与经营协议的约定不完全一致，其经济业务实质为不具有经营权的过渡管理状

态，主要体现在旌德宏琳以提供借款和管理咨询服务的形式维持中医院的基本运

营，但旌德宏琳无法对中医院进行控制。

人事方面，根据《旌德县中医院章程》，中医院的院长为中医院的法定代表

人，全面运营管理中医院。经核查，中医院的院长，旌德宏琳仅享有推荐权，最

终由旌德县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任命。

财务方面，中医院设置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其财务负责人属于事

业单位编制，由中医院自主聘任，旌德宏琳无法决定其任免。中医院具有完备的

财务管理制度，旌德宏琳无法对中医院财务核算和资金收付施加影响。

在机构部门设置、业务运营、资产购置及处置等方面，中医院有其自身完整

的体系，旌德宏琳无法直接干涉或决定，其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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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方式改善中医院的运营以获取相应回报。

②合法合规性

1）关于咨询服务费

公司认为，相关管理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

民事权利能力，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

规定，损害国家、社会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该等合同合法有效。

在托管模式下，收取咨询服务费是托管方收回投资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经

营协议也明确约定“为确保中医院正常运转和发展，乙方为中医院提供相关管理

与服务，并依法依规收取费用，甲方同意将前述合法合规的费用纳入中医院的预

算管理，并由中医院在预算内按照对应的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时间、方式向乙

方支付。”。

虽然咨询服务费收取存在被认定为分红或变相分红的可能，但卫健委已出具

《关于旌德县中医院相关事项的说明》，确认旌德宏琳收取管理咨询服务费合法

合规；且旌德宏琳按照经营协议的约定为中医院的正常运营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收取服务费的比例也符合业内惯例；同时，中医院至今尚未盈利，不存在分红或

变相分红的相关问题。

北京康达认为：虽然咨询服务费收取存在被认定为分红或变相分红的可能，

但卫健委已出具《关于旌德县中医院相关事项的说明》，确认旌德宏琳收取管理

咨询服务费合法合规；且旌德宏琳按照经营协议的约定为中医院的正常运营提供

了相应的服务，收取服务费的比例也符合业内惯例；同时，中医院至今尚未盈利，

不存在分红或变相分红的相关问题。

2）关于借款

公司认为，中医院借款事项未经卫健委或其他主管部门审批，不符合财政部

卫生部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医院财务制度》第六十一条“医院原则上不得

借入非流动负债，确需借入或融资租赁的，应按规定报主管部门（或举办单位）

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并原则上由政府负责偿还。”的规定，但上述《医院财务制

度》属于部门规章，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

相关借款合同不会因违反上述《医院财务制度》的规定而无效。据此，相关借款

合同的签署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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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社会或第三人合法利益

的情形，因此该等合同合法有效。

为维持中医院的正常运营，旌德宏琳以提供借款的形式满足了中医院的资金

需求。就该等借款，双方约定了 7%的利息。根据经营协议，中医院的资金应由

旌德宏琳提供，但未约定是作为权益类资产还是债权形式，根据卫健委、旌德宏

琳与中医院签署的《资产移交确认书》，明确旌德宏琳将账面相关资产

73,728,398.53 元移交给中医院并确认为应收款项，可以看出以债权形式提供资金

也不违反经营协议的约定。因旌德卫健委认为旌德宏琳对中医院借款收取利息与

经营协议不符，其不认可旌德宏琳对中医院借款收取利息。据此，中医院与旌德

宏琳签署《确认书》，明确约定“双方同意，《借款协议》项下借款无利息，乙

方（即中医院）无需向甲方（即旌德宏琳）支付借款利息。因此，双方确认，乙

方在本确认书第一条中向甲方归还的资金为借款本金。”

北京康达认为，虽然存在程序瑕疵，但中医院项目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旌

德宏琳收取借款利息虽与经营协议存在不一致之处，但旌德宏琳已进行相应的整

改；由于中医院连续多年亏损，旌德宏琳也存在短期难以收回本金的风险。

4、规范会计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对旌德宏琳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旌德中医院计提

的借款利息 32,737,436.84元，在 2022 年度全额计提了信用减值准备。

5、公司聘请北京康达对旌德县中医院项目的相关事项进行法律判断。北京

康达出具了《关于旌德县中医院项目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6、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合规意识和项目管理水平。

7、为彻底解决旌德县中医院实际运营情况与经营协议约定不一致，项目运

作不规范的问题，同时，维护及保障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积极推进中

医院经营权的授予，尽快取得经营权。

整改期限：整改完成，长期持续规范执行。

二、独立董事意见

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关于四川证

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的议案》、《关于 2022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公司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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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针对整改事项与问题，公司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自查与

分析。通过自查，公司已深刻认识到在财务核算、公司治理、风险控制、财务规

范、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认为，公司根据整改计划开展了积

极整改，整改到位，相关整改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维护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我们同意此整改报告，并将持续督促公司规范运营。

三、致歉

针对上述公司因在管理和内控中存在的不足而导致的信息披露问题，公司、

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管理层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今后，

公司必将加强管理，强化风险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进

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总结

公司诚挚感谢四川证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对公司工作的指正，为公司进一步规

范公司治理、完善内控体系、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公司将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持续规范

运作，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投资者权益。

规范运作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通过本次整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及管理层深刻认识到公司在财务核算、公司治理、风险控制、财务规范、信息披

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定深刻吸取经验教训，结合实际，努力提升治理

水平，强化规范经营意识，特别是管理层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

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加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对上

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科学决策，稳

健经营，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规范的内部治理长效机制，有效的维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推动实现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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